
雲林縣 115年度家庭親子海洋教育探索活動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 

 (一) 教育部頒布之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-總綱》辦理。 

 (二) 教育部頒布之《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》辦理。 

 (三) 雲林縣政府縣政發展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(一) 發揮海洋教育親子共學場域功能，營造家庭親子多元教育學習環境。 

 (二) 規劃適性豐富海洋教育體驗活動，培養親子知海愛海親海素養能力。 

 (三) 善用在地資源活化偏鄉建構幸福，凝聚家庭親子教育溫馨和諧氛圍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 

 (一) 指導單位：雲林縣政府。 

 (二) 主辦單位：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。 

 (三) 承辦單位：三崙國民小學(雲林縣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)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限就讀本縣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之學生與其家庭成員，至少有一位家 

             長陪同。(暫不開放外縣市學生參加) 

五、活動費用：限就讀本縣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之學生免費，其餘家庭成員每人酌收 

             費用新臺幣 500 元整(兩天一夜活動含住宿及用餐等費用)。 

六、活動日期：第 1 梯次: 07/08(三)~07/09(四)  第 2 梯次: 07/15(三)~07/16(四) 

              第 3 梯次: 07/22(三)~07/23(四)  第 4 梯次: 07/29(三)~07/30(四) 

              第 5 梯次: 08/13(四)~08/14(五)  第 6 梯次: 08/19(三)~08/20(四) 

              每梯次活動規劃兩天一夜行程。 

七、梯次限制：每梯次活動報名限 10 戶家庭親子，活動人數限 40 位，1 臺遊覽車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參閱(附件一)，並詳細填妥報名表及 Google 表單相關資料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請參閱(附件二)，並詳閱家庭親子海洋教育探索活動注意事項。 

十、活動行程：請參閱(附件三)，並詳閱家庭親子海洋教育探索活動行程表。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活動經費不足部分，依 114 年 12 月 10 日府教社一字第 1142461058 號 

                函核定經費支應。  

十二、預期效益： 

  (一) 透過辦理親子海洋教育活動計畫，能落實家庭教育場域多元發展。 

  (二) 藉由家庭親子海洋教育體驗課程，可提升親子愛護海洋保護環境。 

  (三) 透過教育公平資源共享互助交流，期發揮家庭親子教育最大效益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